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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砖”买卖实为转移赃款

2020年8月，顾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抓获。公安机关通过比对

发现，分散在湖北、山东、福建等地的多名网络诈骗

被害人陆续将40余万元转入了顾某的多个银行卡

账户内，且这些钱款立即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被

兑换成了USDT（泰达币），并提出了平台账户，后

续去向不明。

在审讯时，顾某始终坚称没有干违法的事情，

只是和朋友一起“搬砖”，挣点外快。

据了解，顾某所说的“搬砖”实际上是一种虚拟

货币交易模式，即使用人民币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购买价格相对稳定的某种虚拟货币，如USDT，再

将这些虚拟货币投放至其他平台售卖进而赚取差

价。因差价空间较小，为获得更高收益，必须在平

台间进行大量、频繁地倒卖，故被俗称为“虚拟货币

搬砖”。

2020年11月11日，案件被移送至北京市东城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查，顾某是和同事高某一同

参与“搬砖”的，顾某只提供银行卡账户，具体买卖

虚拟货币均由高某实施。

顾某称，他们按照从事电商的朋友卢某以及卢

某公司的技术经理刘某的指挥，将虚拟货币提至刘

某建立的交易平台对外出售。交易成功后，他们再

用汇入自己银行卡账户的钱继续购买虚拟货币，然

后提至刘某的平台上售卖。

由于在刘某的平台上出售的虚拟货币价格始

终比公开平台上的价格高1%，所以，顾某和高某仅

“搬砖”两个月，就赚了20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

针对顾某称自己并不知晓“搬砖”行为是在帮

助他人转移赃款的辩解，办案检察官介绍，顾某、高

某在刘某建立的平台上出售的虚拟货币价格始终

高于市场价格，从而使其一直稳赚不赔，属于明显

异常交易。“而且，顾某等人在明知自己用于‘搬砖’

的银行卡账户被司法冻结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搬

砖’，直至所有银行卡被冻结才停止。”检察官表示，

综合以上两点已经可以证明，顾某应当知道自己的

银行卡账户在帮助违法犯罪活动转移赃款。

检察机关向顾某阐明上述事实后，顾某对自

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示认罪认罚。2020

年12月28日，经东城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顾

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没收违法所得10

万元。

同时，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应当逮捕犯罪

嫌疑人建议书，建议公安机关及时对涉案的高某、

刘某、卢某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高某、刘某、卢某

先后到案。经东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6月

10日，高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没收违法所得

10万元。

查清网络诈骗洗钱通道

据了解，刘某、卢某二人到案后，始终坚称不了

解相关情况，没有指使他人倒卖虚拟货币。二人之

所以拒不认罪，底气来自顾某被抓后，他们就将与

案件有关的电子数据删除干净，自认为只要司法机

关查不到虚拟货币的去向，就定不了他们的罪。

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东城区检察院借助检

察专业技术同步审查，对刘某等3人的手机重点审

查。终于，检察技术人员在数万个文件中发现了两

张特别的图片。

其中一张图片是刘某发给女友的一个网站登

录界面。经高某辨认，该网站登录界面就是刘某提

供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但网站现已无法登录，域

名注册信息也被删除。为查明交易平台的实际注

册者，检察机关调取了某网络安全公司数据库中储

存的已被删除的域名注册信息，信息显示注册人正

是刘某。

另一张图片是由12个英文单词组成的截屏，

检察官根据办案经验推断，认为其应为虚拟货币钱

包的助记词。随即，检察机关通过远程勘验虚拟货

币钱包和查询区块链浏览器的方式，发现刘某将高

某等人购买的价值3000余万元的虚拟货币归集至

自己名下，后又转移至6个匿名地址，“这否定了刘

某等人是与他人正常交易虚拟货币的辩解。”

最后，办案团队结合多份聊天记录截图、备忘

录文档、网页截屏等电子数据，查清了刘某的虚拟

货币交易平台为境外诈骗团伙转移赃款140余万

元的事实，确定了刘某在该平台建立、运行中的地

位和作用。

同时，根据同案犯高某、顾某及其他证人的指

认，结合卢某手机备忘录、境外聊天软件记录等电

子数据，确定了卢某在与境外网络诈骗团伙勾连，

教唆组织他人利用虚拟货币转移诈骗赃款中的组

织领导地位。

最终，东城区检察院分别对刘某、卢某以涉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今年3月16日，

法院认定卢某、刘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

卢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判处刘

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万元。

“当前虚拟货币交易暗藏诸多法律风险，极易

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因此应避免从事虚拟货币交

易，切不可为追逐利益而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或为他

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检察官说，2021年9月15

日，中国人民银行、最高检等十部门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

知》，明确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非法金融活

动，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无法获得法律保

护，对于开展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将追

究刑事责任。

《上海法治报》胡蝶飞 单明婳

女子在老家已婚并生育两名子女，与丈夫

一同到上海务工后，结识了年轻男子小黄。在

未离婚的情况下，她竟与尚未到法定结婚年

龄的小黄以“夫妻”名义同居，并生下一子

……记者9月5日从上海青浦区检察院获悉，

由于该女子在婚姻续存期间再次与他人发生

事实婚姻，该院以涉嫌重婚罪对其提起公

诉。近日，法院经审理后判处其有期徒刑8

个月，缓刑1年。

2012年，21岁的柯慧琴与老林相识，并

于当年年底在老家登记结婚成为合法夫妻，婚

后二人共同养育两名子女。

2017年10月，柯慧琴随同老林一起到上

海务工。到上海不久，柯慧琴偶遇了年轻男子

小黄。2001年出生的小黄虽然比柯慧琴小了

10岁，但性格沉稳，柯慧琴与他一见如故，

不久便无话不谈。小黄不知柯慧琴已婚，两人

经常相约外出吃饭逛街。

2018年5月，柯慧琴与小黄在外并肩行走

时偶然与丈夫老林迎面撞上，老林见妻子与其

他男性举止亲密，当即雷霆大怒，回家后便与

柯慧琴吵了一场，并强行将柯慧琴带回老家。

柯慧琴返回老家后不甘于整日做饭带孩子，又

对丈夫的行为感到愤怒，备加思念小黄，一怒

之下离家出走，独自返回上海。

在法律意识薄弱的柯慧琴看来，自己与丈

夫分居就代表离婚了，回到上海后她便径直找

到小黄并与其同居。此时，由于小黄尚未到法

定结婚年龄，同样法律意识薄弱，双方未提及

领证结婚事宜，因此小黄也不知柯慧琴尚未离

婚的真相。

柯慧琴与小黄在一出租屋同住下来，小

区邻里见新搬来一户人家，便时常有人前来

串门。柯、黄二人对外以夫妻相称，邻居们

见他俩举止亲密，同进同出，交谈中对对方

父母、工作情况都十分了解，只当这是一对

合法夫妻。

2019年 6月，柯慧琴与小黄产下一子。

幼子出生后，柯慧琴二人由于工作忙碌无暇

照顾孩子，于是决定由柯慧琴将孩子带回老

家与其父母共同照看。直至一年后，孩子需

要上户口，柯慧琴才想到要与老林办理离婚

证。当老林听说妻子这些年在外的经历后，

毅然决定报警。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柯慧琴在有配偶的情

况下与他人形成事实婚姻，其行为已构成重婚

罪，应予惩处。柯慧琴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自愿认罪认罚，且其子年龄幼小，不适合

长期离开亲生母亲。因此，青浦区检察院对其

提起公诉后，建议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

月，并予以缓刑。

法院经审理后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量刑建

议。柯慧琴户籍所在地法院也已判决准予其与

前夫离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已婚已育
却与小10岁男子同居生子
女子因重婚罪获刑

“搬砖”两个月赚20余万元，审讯时坚称只是挣点外快

什么“砖”这么贵
《检察日报》

日前，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被告人

卢某上诉，维持原判。自此，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办理的一

起利用虚拟货币跑分平台为境外网络诈骗团伙转移赃款案

件的4名被告人均已受到法律制裁。

据了解，该案在公安部打击“两卡”犯罪专项行动中被

发现，由外省某市公安局办理的特大跨国网络诈骗案牵出，

主要涉及异常模式的虚拟货币交易，涉案4人中有提供交

易注册账号的，有负责具体买卖虚拟货币的，还有提供多个

银行卡账户的，分别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获刑7个月到4年6个月不等。


